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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生产行政执法文书

行政处罚决定书

(东厚) 应急罚〔2026〕 1 号

邮政编码 ： 52300

被处罚人： 奎军(公民身份号码：430411********3010)、段云(公民身份 性别：男 年 龄：48 

号码：430224********05243633)

联系电话： 李军0

13829123037、段

身份证 ： 430411********3010

云

13713068933

家庭住址： 李军：湖南省衡阳市石鼓区友爱村第二村民组、段云：广东省东莞市道溶镇道溶振

兴路288号大新鸿基豪庭1号楼3003房

职务：所在单位：

单位地址：

违法事实及证据： 2024年10月15日17时10分，位于东莞市厚街镇赤岭社区大围新村东

福路36号的创宝工业园发生一起物体打击事故，造成1人死亡。经事故调查组调查认定，东莞

厚街创宝工业园装修工程“10-15”一般物体打击事故是一起一般生产安全责任事故。经立案调查

, 李军、段云作为涉事装修工程的施工承包单位，在组织施工过程中，未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

任，施工安全管理工作缺失： 一是无建筑装饰装修资质承接装修工程；二是将劳务作业分包给

个人； 三是未在罗怀亮施工人员入场前对相关人员进行安全教育培训和安全技术交底； 四是承

接工程后，没有按规定配备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对各项安全技术措施进行监督、检查，未制

定并实施安全生产责任制、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和操作规程，未进行安全检查，未建立生产安全

东莞市应急管理局

2026年1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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